台灣乳酸菌協會
創新產品獎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五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三十日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第三點）
一、宗旨：
台灣乳酸菌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業界從事乳酸菌相關新產品之研究開發，加速新產品之發展，特訂定創新產品獎辦法。
二、申請條件：
(一)為本會團體會員。
(二)在國內生產上市者，且標示須符合國內相關法規之規定。
(三)必須為與乳酸菌相關之產品。
(四)申請產品須在申請年度前二年9月30日以後上市之產品。
三、申請辦法：
1. 本法所謂之創新產品係指新發明、新型、新式樣、新包裝或經改良之產品。申請者應於9月30日前向本會提出申請表5份（正本乙份外，其餘可使用影印本），並提供新產品10件以供評審。
2. 報名者每件產品酌收報名費6000元。
四、評審辦法：

由本會組成之創新產品評審委員會針對新產品品質、實際商業價值及發展內外銷之可能性加以評審推薦，並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每年新產品之得獎名額不限，得獎產品應在年會時展覽陳列。
五、頒獎：
由本會於年會期間頒發創新產品獎獎狀。頒獎後，如市場發現得獎產品不符合食品衛生安全規定或品質不良等不符褒獎條件，或在大眾媒體上作不實廣告、宣傳，經查證屬實時，本會得註銷其得獎事實，申請人不得提出異議。
六、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台灣乳酸菌協會
創新產品獎申請表

	團體會員

名稱
	

	團體負責人
	

	通訊住址
	□□□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新產品名稱
	

	原     料
	

	上市時間
	民國      年      月

	產品特色描述：



	申請褒獎理由：



	附註：上述產品評審之前需要

     □冷藏    □冷凍    □特殊調理＿＿＿＿＿＿＿


